
中央公債及國庫券電子連線投標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中央公債及國庫券電子連線投

標作業，依本要點規定，本要

點未規定者，依「中央公債經

售及買回作業處理要點」、「國

庫券經售及買回作業處理要點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

務作業基準」、「工商憑證管理

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及其

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中央公債及國庫券電子連線投

標作業，依本要點規定，本要

點未規定者，依「中央公債經

售作業處理要點」、「國庫券經

售及買回作業處理要點」、「政

府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

基準」、「工商憑證管理中心憑

證實務作業基準」及其他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為推動公債買回制度，「中央公債經

售作業處理要點」更名為「中央公

債經售及買回作業處理要點」，爰配

合修正援引之法規名稱。

十、公債發行時，連線單位競標投

標不得超過十筆；非競標申購

限一筆。每筆之競標最低投標

金額為新臺幣一億元，非競標

之最低申購金額為新臺幣五千

萬元，超過部分均以一千萬元

為累進單位。競標最高投標總

額與非競標最高申購數額分別

不得超過財政部公告數額。

國庫券發行時，連線單位投標

不得超過十筆，每筆最低投標

金額為新臺幣五百萬元，超過

部分以一百萬元為累進單位，

投標最高額不得超過財政部公

告數額。

公債或國庫券買回時，連線單

位投標不得超過十筆，每筆最

低投標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超過部分以一百萬元為累進

單位。

十、公債發行時，連線單位競標投

標不得超過十筆；非競標申購

限一筆。每筆之競標最低投標

金額為新臺幣一億元，非競標

之最低申購金額為新臺幣五千

萬元，超過部分均以一千萬元

為累進單位。競標最高投標總

額與非競標最高申購數額分別

不得超過財政部公告數額。

國庫券發行時，連線單位投標

不得超過十筆，每筆最低投標

金額為新臺幣五百萬元，超過

部分以一百萬元為累進單位，

投標最高額不得超過財政部公

告數額。

國庫券買回時，連線單位投標

不得超過十筆，每筆最低投標

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超過

部分以一百萬元為累進單位。

一、規範公債買回連線單位投標筆

數、最低投標金額及累進單位

與國庫券相同，爰酌修第三項

部分文字。

二、其餘未修正。

十五、連線單位應於投標時間截止

前先將書面標單（格式四至

格式九）以國庫局指定專線

，傳真國庫局處理，並於開

標前補送與傳真資料相符之

書面標單。

前項傳真或補送之公債書面

十五、連線單位應於投標時間截止

前先將書面標單（格式四至

格式七）以國庫局指定專線

，傳真國庫局處理，並於開

標前補送與傳真資料相符之

書面標單。

前項傳真或補送之公債書面

一、增訂公債買回之書面標單格式

，並配合未來實務需要，增訂

交換公債標購之書面標單格

式，爰配合修正第一項部分文

字。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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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均應加蓋「中央公債投

標單專用印鑑卡」上原留印

鑑。

標單均應加蓋「中央公債投

標單專用印鑑卡」上原留印

鑑。

十七、連線單位可透過本系統查詢

或列印其公債及國庫券得、

落標資料與下列各項資訊：

（一）財政部公債及國庫券發行或

買回公告。

（二）當期公債及國庫券開標結果。

（三）歷次各期公債及國庫券標售

或買回資料。

十七、連線單位可透過本系統查詢

或列印其公債及國庫券得、

落標資料與下列各項資訊：

（一）財政部公債及國庫券發行或

買回公告。

（二）當期公債及國庫券開標結果。

（三）歷次各期公債及國庫券標售

資料。

一、增訂連線單位可透過本系統查

詢買回相關資訊，爰配合修正

第三款部分文字。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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